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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2024年

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及
《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子公司
为公司等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75,816.00万元，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
际担保总额不超过审批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68,9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41,216.00万元，担保有
效期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担保
预计的担保方或被担保方还包括担保授权有效期内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上述担保
额度及期限内，可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
2025年 6月 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关于新增
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业集

团”）、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高新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西皇氏”）向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000万元。

（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以下简称
“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向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系此前公司为广西皇氏的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担保的续保；此外，公
司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在线”）前期分别与北部湾
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了 2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自
2023年10月8日至2026年10月8日期间签订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乳业集团提
供的担保合同最高债权额为 26,700万元，完美在线提供的担保合同最高债权额为 40,050万元。因
此，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
计算。前期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日、2025年8月13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担
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2025-056）。

（三）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遵义
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乳业”）向中信银行
遵义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本金的最高额限度为2,000
万元。

（四）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宾乳业”）向
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
金余额为500万元。

上述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

广西皇氏乳业有限
公司

皇氏集团遵义乳业
有限公司

皇氏来宾乳业有限
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1%，间
接持股99%

间 接 持 股
64.3251%

直接持股 99%，
间接持股1%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63.94%
88.04%
91.98%

本次使用担保额
度

10,000.00
2,000.00
500.00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11.30%
2.26%
0.56%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否

否

注：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

5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3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121,623.8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9,592.18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5,
8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0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130,945.6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0,270.38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3．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1%，乳业集团持股占比99%。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04,861.46
130,993.22
73,621.10
117,623.99
73,868.24

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65,309.41
5,450.40
5,050.87

2024年12月31日（数据经审计）
199,723.37
130,905.99
71,509.32
111,794.18
68,817.38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
102,102.54
4,592.47
4,507.2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广西皇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
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广西皇氏100%的股权。

10．广西皇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9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皇氏路98号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6,89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乳业集团持股占比 46.4441%；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1.9448%；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20%；遵义市乳
制品有限公司持股占比6.3861%；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5.2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持有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4815%的股权，公司合
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53,876.13
47,434.02
21,275.57
30,240.60
6,442.11

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19,262.69
163.32
173.92

2024年12月31日（数据经审计）
47,694.19
41,426.00
19,410.61
29,859.06
6,268.19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
25,365.80
-1,535.36
-1,743.02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合计间接
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10．遵义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5日
2．注册地点：来宾市兴宾区印山路9号
3．法定代表人：翟安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99%，乳业集团持股占比1%。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3,704.58
21,803.73
12,300.00
9,125.05
1,900.85

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5,888.73
-879.02
-828.81

2024年12月31日（数据经审计）
22,056.95
19,327.29
9,300.00
9,742.24
2,729.66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
4,772.30
518.02
567.49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来宾乳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来
宾乳业100%的股权。

10．来宾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产业园公司分别与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6．担保期限：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
卖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6．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
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本次担保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鉴于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不参与遵义乳业的生产经营，而且公司通过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邕邑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 64.3251%的股权，公司在股东会拥有的表决权超过半
数；此外，遵义乳业董事会成员3名，其中2名由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委派，因此，公司能够在股东会、董
事会层面对遵义乳业形成有效控制。目前遵义乳业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本
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遵义乳业及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

（四）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债权及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保证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
金额之和，即为本担保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6．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75,8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为242,746.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9.76%。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与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 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 公司与中信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 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外全资子公司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为
其全资子公司发行美元债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
1亿美元

3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593,198.82

13.89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情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国际”或“担保人”）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直接持有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100%的股权。发行人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次级永续债（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本金总额为1亿美元。中泰国际为本次发行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担

保。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泰国际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亿美元（含本次担保），合计人民币

21.26亿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3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

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2023年6月16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确保杠杆率、风险控制指标、流动性监

管指标以及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的风险限额等符合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在待偿还债务融资工具限额

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维护公司利益出发，

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2023
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4年12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2024年12月26日，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

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2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港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通过中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股份

李宗松、韩冬、耿伯峰
1836619

2014年8月11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主要从事债券发行业务，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
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60,261.90
158,270.45
1,991.45
7,267.49
-487.36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58,134.02
155,655.20
2,478.82
11,855.61
1,065.56

注：以上主要财务指标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泰国际、纽约梅隆银行伦敦分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London Branch）
（作为信托人）于2025年10月31日签署的《信托契据》，中泰国际为被担保人发行金额1亿美元次级

永续债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担保，担保期限至本次债券全部偿付完毕止，担保范围包括债券

本金、利息及其它在债券及信托契据下应支付的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金额为1亿美元次级永续债券，将用于业务发展以及补充流动资金。被担保人中泰国

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中泰国际间

接持有其 100%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

五、董事会意见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

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

业务开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经营战略，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违约风

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93,198.82万元（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89%。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91,227.00万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4%。上

述担保中外币按照2025年10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街道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3号楼

4503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
4,513,733,108

65.21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洪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吕祥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张浩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3,376,941
比例（%）
98.8843

反对
票数

49,582,167
比例（%）
1.0984

弃权
票数

774,000
比例（%）
0.0173

本次《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修订后，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
废止。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1,838,199
比例（%）
99.9580

反对
票数

1,768,709
比例（%）
0.0391

弃权
票数

126,200
比例（%）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1,730,699
比例（%）
99.9556

反对
票数

1,870,609
比例（%）
0.0414

弃权
票数

131,800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1,737,299
比例（%）
99.9557

反对
票数

1,810,509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85,300
比例（%）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11,105,999
比例（%）
99.9417

反对
票数

2,332,109
比例（%）
0.0516

弃权
票数

295,000
比例（%）
0.006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34,221,140
比例（%）
99.7247

反对
票数

2,395,909
比例（%）
0.1069

弃权
票数

3,769,862
比例（%）
0.168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相关附件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73,996,141
822,457,399
822,349,899
822,356,499

821,725,199

818,186,537

比例（%）

93.8914
99.7701
99.7570
99.7578

99.6813

99.2520

反对

票数

49,582,167
1,768,709
1,870,609
1,810,509

2,332,109

2,395,909

比例（%）

6.0146
0.2145
0.2269
0.2196

0.2829

0.2906

弃权

票数

774,000
126,200
131,800
185,300

295,000

3,769,862

比例（%）

0.0940
0.0154
0.0161
0.0226

0.0358

0.457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表决议案6时，参会关联股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2,273,346,197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
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下午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公司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5 人，代表股份 1,079,818,58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3.1657%。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076,308,42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82.89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3,510,1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03％。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2人，代表股份3,510,5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0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3,199,0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1%，以下简称“众城投资”）于2022年12月26日出具《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针对《关于
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中特定事项，众城投资承诺放弃表决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
月 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中提案1、2、4、5、6属于众城投资放弃表决权事项。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0,971,6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6%；反对 479,

34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49,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81,5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319%；反对479,3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43%；弃权49,6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7%。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6,059,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8%；反对 516,

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弃权43,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50,3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416%；反对516,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56%；弃权43,6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8%。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04,275,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9%；反对 371,

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52,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86,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287%；反对371,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21%；弃权52,6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2%。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6,192,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 371,

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55,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83,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433%；反对371,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49%；弃权55,5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8%。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6,074,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478,

0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弃权67,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65,0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619%；反对478,0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76%；弃权67,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5%。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3,784,2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2,768,

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弃权66,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75,2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52%；反对 2,768,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754%；弃权 66,
3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79,279,2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反对477,

54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61,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71,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356%；反对477,5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1%；弃权61,8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3%。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刘家杰律师、戴思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9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协议基本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31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
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强县中顺天然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强中顺”）与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天然气”）签署《天然气供用气
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双方将按约定各自负责连接管线建设部分，在河北天然气资源具
有竞争力且价格不高于武强中顺采购的其他资源价格的前提下，武强中顺同意优先向河北天然气年
度购气不少于1,000万方/合同年，具体年合同量由双方在未来每年经审批后签署的购销合同中加以
明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二、协议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31日，武强中顺与河北天然气签署了《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本次合作协议的

签署，将优化武强中顺的气源结构，使其由单一气源向多气源转变，显著提升供气保障能力。同时，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武强中顺气源采购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签署的
合作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备查文件
《天然气供用气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279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2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1厂区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6
296,873,083
51.49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姜桂廷因被留置调查无法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

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张大伟代为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现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姜桂廷因被留置调查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除公司总经理姜桂廷因被留置调查未列席本次会议外，其他

高管均现场列席本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241,323
比例（%）
99.7871

反对
票数

602,420
比例（%）
0.2029

弃权
票数
29,340

比例（%）
0.010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295,523
比例（%）
99.8054

反对
票数

555,920
比例（%）
0.1872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74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121,503
比例（%）
99.7468

反对
票数

725,940
比例（%）
0.2445

弃权
票数
25,640

比例（%）
0.0087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123,503
比例（%）
99.7475

反对
票数

727,940
比例（%）
0.2452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73

2.04、议案名称：《关于废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280,323
比例（%）
99.8003

反对
票数

566,020
比例（%）
0.1906

弃权
票数
26,740

比例（%）
0.0091

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664,204
比例（%）
97.2348

反对
票数

8,185,639
比例（%）
2.7572

弃权
票数
23,240

比例（%）
0.0080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99,755
比例（%）
93.2047

反对
票数

20,151,688
比例（%）
6.7879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74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724,475
比例（%）
93.2130

反对
票数

20,126,168
比例（%）
6.7793

弃权
票数
22,440

比例（%）
0.0077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721,275
比例（%）
93.2119

反对
票数

20,130,168
比例（%）
6.7807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74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826,655
比例（%）
93.2474

反对
票数

20,023,788
比例（%）
6.7448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8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450,055
比例（%）
93.1206

反对
票数

20,399,588
比例（%）
6.8714

弃权
票数
23,440

比例（%）
0.0080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20,675
比例（%）
93.1780

反对
票数

20,229,768
比例（%）
6.8142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8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73,255
比例（%）
93.1958

反对
票数

20,177,188
比例（%）
6.7965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7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444,555
比例（%）
93.1187

反对
票数

20,405,888
比例（%）
6.8736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7

3.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71,655
比例（%）
93.1952

反对
票数

20,178,788
比例（%）
6.7971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7

3.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408,455
比例（%）
93.1066

反对
票数

20,440,488
比例（%）
6.8852

弃权
票数
24,140

比例（%）
0.0082

3.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67,755
比例（%）
93.1939

反对
票数

20,184,188
比例（%）
6.7989

弃权
票数
21,140

比例（%）
0.0072

3.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415,555
比例（%）
93.1089

反对
票数

20,434,888
比例（%）
6.8833

弃权
票数
22,640

比例（%）
0.007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姜英华

得票数

294,973,38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3600

是否当选

是

注：累积投票议案表中的“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4.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废止＜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姜英华

同意

票数

58,825,916
58,880,116
58,706,096

58,708,096

58,864,916
57,557,973

比例（%）

98.9374
99.0286
98.7359

98.7393

99.0030
96.8049

反对

票数

602,420
555,920
725,940

727,940

566,020

比例（%）

1.0131
0.9349
1.2209

1.2242

0.9519

弃权

票数

29,340
21,640
25,640

21,640

26,740

比例（%）

0.0495
0.0365
0.0432

0.0365

0.0451

注：上表中的“同意比例、反对比例及弃权比例”均为占出席会议的5%以下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4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2、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2为涉及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均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李宸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279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1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最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再设立

监事会及监事和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事项。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及监事。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

表大会，大会同意：公司现任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段慧玲女士，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不再设立监

事会及监事的事项之日，解除其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段慧玲女士职工代表监事的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6年1月12日，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后续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对段慧玲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和勤勉敬业的精神予

以充分的肯定，并对其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5-039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0月24日）登记

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股东姓名/名称

褚健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05,182,907
57,275,000
23,718,222
22,813,730

占总股本比例（%）

13.29
7.24
3.00
2.88

5
6
7
8
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褚敏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2,410,301
18,855,444
17,634,939
15,830,577
14,507,674
9,027,761

2.83
2.38
2.23
2.00
1.83
1.14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姓名/名称

褚健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褚敏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05,182,907
57,275,000
23,718,222
22,813,730

22,410,301

18,855,444
17,634,939
15,830,577
14,507,674
9,027,761

占总股本比例（%）

13.29
7.24
3.00
2.88

2.83

2.38
2.23
2.00
1.83
1.14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